
1.1 银团贷款安排费 银行就银团贷款的结构、条款等进行方案设计，客人接受方案后将委任该银行为委任牵
头行或薄记行为该银团进行筹组工作。安排费按照最后的银团贷款总金额的相应比例进
行支付。

合 同 贷 款 额 度
的0-10%

对公客户

1.2 银团贷款承销费 银团贷款中银行由于承销全部或一定比例贷款而收取的费用。 合 同 贷 款 额 度
的0-5%

对公客户

1.3 银团贷款参贷费 银团贷款中银行参与银团贷款所获得的相关费用。 合 同 贷 款 额 度
的0-5%

对公客户

1.4 银团贷款代理费 银团贷款中,借款人和贷款人会指定一家银行为代理行,代表所有贷款人(或多数贷款人)行
事。主要服务包括收集首次提款文件、计算银团贷款利息、发放贷款和归还本金、监控
承诺与保证、代表贷款人进行抵押登记等。代理行需要雇佣有经验的专业人士,开发或采
购相应的操作信息系统等。

合 同 贷 款 额 度
的0-3% / 每年

对公客户

1.5 银团贷款顾问费 银团贷款或俱乐部贷款中，因产业结构、借款人项目开发的特殊性等会涉及到某些复杂
的贷款结构，需要银行提供顾问服务。

合 同 贷 款 额 度
的0-6%

对公客户

1.6 银团贷款协调费 银团贷款或俱乐部贷款中,借款人有时需要指定一家银行帮助其在该贷款中与各方就贷款
方案、贷款合同的谈判与签署等提供协调工作。

合 同 贷 款 额 度
的0-6%

对公客户

1.7 银团贷款承诺费 银团贷款一般为承诺性贷款。在银团贷款合同中一般会约定提款期, 各参贷银行为参加
银团贷款一般会利用自有资金或市场资金对贷款合同下的参贷金额做出承诺。 如借款人
不提款或提款未达承诺额总额, 银行将产生该未提部分资金成本的损失。

未提款额度的0
–3% / 每年

对公客户

1.8 银团贷款额度取消费 银团贷款一般为承诺性贷款，各参贷银行为参加银团贷款一般会利用自有资金或市场资
金对贷款合同下的参贷金额作出承诺。若借款人违约, 不提取相应贷款, 银行将产生该取
消部分的资金成本的损失。

取 消 额 度 部 分
的0-3%

对公客户 一次性费用。银团贷款额度取
消费和银团贷款承诺费不会同
时收取。

1.9 银团贷款服务中止费 银团贷款中，
1）在客户签署独家安排融资委托书之后但在融资协议签署之前, 由于客户自身的缘由决
定取消融资安排的委托或者违反委托书的规定向其他银行或机构寻求类似的融资方案；
2)在客户确认融资方案后又取消业务需求之前，银行已经对其所做融资方案和财务模型
设计的违约金。
上述情形中均并未向客户收取到其他费用。

拟 融 资 金 额 的
0-5%

对公客户

1.10 银团贷款条款修改费 银团贷款中,如借款人要求及贷款行同意（经风险评估后）贷款合同中的条款可以进行修
改。流程一般由牵头行统筹，与贷款行及借款人商讨需要修改的有关条款。各方同意后
签署修改合约。

合 同 贷 款 额 度
的0-5%

对公客户

1.11 银团贷款展期安排费 银团贷款中, 如借款人要求及贷款行同意（经风险评估后）， 贷款到期后可展期。流程
一般由牵头行统筹，与贷款行及借款人商讨展期的有关条款，各方同意后签署展期合约
。

展期额度的0-
5%

对公客户

1.12 银团贷款豁免费 银团贷款中，借款人在违反合同规定的某些承诺事项时要求银团贷款中的各参贷行对其
违反行为进行豁免。

合同贷款额度
的0-5%

对公客户

2.1 承诺费 适用于所有承诺性的授信 未提款额度的0
–3% / 每年

对公客户
该费用对小微
企业豁免

一次性费用或按阶段分段收取

2.2 额度取消费 适用于所有承诺性的授信
当借款人申请取消未提用额度时，银行向其收取资金安排的补偿费用

取消额度部分
的0-3%

对公客户
该费用对小微
企业豁免

一次性费用

3.1 咨询费 根据客户要求，向客户提供有关（i）环球交易服务咨询服务；（ii）财资市场咨询服
务；（iii）与项目融资有关的财务顾问服务；（iv）与并购交易有关的财务顾问服务；
（v）债务资本市场财务顾问服务；以及（vi）其它一般性财务顾问服务

咨询服务涉及
标的金额的0-
5%, 或在标的
金额无法确定
的情况下，由
双方特别协商
约定的财务顾
问服务合同金
额。

对公客户
对小微企业限
制收取

对于一般企业户，银行将保持
相关联络访客报告(如适用）、
讨论记录(如适用）、与服务内
容相关的文件或报告，并与客
户 签 署 相 关 服 务 协 议 后 收 取
（可分段收取）。

3.2 信用产品承销发行手续费
收入

基于承销方就某期债务融资工具，金融债券或资产支持证券或地方政府债的发行为发行
方提供的承销服务，发行成功后，发行方按协议规定的金额和支付方式向承销方支付承
销费

在符合监管部
门规定的前提
下，双方事前
约定，按每期
债券承销协议
相关条款收费
。

对公客户，金
融机构或地方
政府

调场市户客公对%2化年过超不。收扣以予时期展/回赎被品产资投于，中值市的品产资投于现体将费护维品产）用适如（费护维品产3.3 节价：我行综合系统开
发维护更新成本、银行软硬件
成本、本行相关人员成本为基
础，并参考同业同类产品的收
费标准所制定。

金金本过超不。收扣以予时品产资投买购于将费购认）用适如（费购认4.3
额的4%

对公客户 市场调节价：我行综合系统开
发维护更新成本、银行软硬件
成本、相关人员成本为基础，
并参考同业同类产品的收费标
准制订。

33.. 其其它它费费用用

22.. 定定期期费费用用

11.. 银银团团贷贷款款相相关关费费用用

备注：       

1. 所载的收费标准适用于星展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所有分（支）行，任何分支机构不得自行制定和调整服务项目以及服务价格。   
2. 按市场调节价制定的服务价格根据《商业银行服务价格管理办法》和《星展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企业及机构银行业务服务价格管理办法》制定   
3. 若以非计价货币支付费用，则所付货币金额应与计价货币金额等值，按本行确定的汇率换算，并按本行确定的币种和账户收取。
4. 本行可不时酌情按法律法规和/或有关当局的指令和/或市场变化修改上述费率表所载之收费、服务及条款和条件。
5. 所载的针对小微企业收费优惠措施自本费率表生效日起执行，优惠措施终止日期（如有）我行将提前公示。
6. 涉及证券服务具体价格依据服务内容以及参考市场因素，通过与客户协商决定。
7.自2019年10月1日起，簿记在星展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的以上收费业务由星展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名义开具发票。其他分行仍由分行名义开具发票。 
8. 此费率表自2019年8月19日更新。



元0003币民人费请申通开次初）SDCE（统系票汇业商子电)e(
年/元0002币民人费护维常日）SDCE（统系票汇业商子电)f(

(g) ECDS 数字证书新增及续期
(h) ECDS USBKey 

(i) 商业承兑汇票 / 银行承兑汇票托收费
(j) 银行承兑汇票查询验证服务

赊账审单服务费
(提供赊销贸易项下（保理除外）相关单据和交易对手
的审核验证服务；根据客户需要协助办理托收对账、
信用保险等相关事项。)
赊账审单服务费适用于进出口贸易项下需要处理的单
据（包含国际及国内贸易）

赊账发票金额的0.25%，最低人民币300
元或等值；可根据银行与客户协商上下浮
动，最高不超过发票金额的1%

对公客户

保理手续费
(提供保理服务，根据客户需要，包括应收账款监管账
户、应收账款托收和对账、买方信用保险等。)

发票金额的0.25%，最低40美元或等值；
可根据银行与客户协商上下浮动，最高不
超过发票金额的2%

对公客户

币民人元062或元美04证用信用备/函保/证用信立开
其他交易 20美元或130元人民币

币民人元001或元美51费译翻码电文中

国内 5美元或30元人民币
币民人元031或元美02区地亚南东/亚东

其他国家 40美元或260元人民币

国内 2.50美元或16元人民币
币民人元56或元美01区地亚南东/亚东

其他国家 15美元或100元人民币

4.2 赊账

对公客户

5. 电报、邮递及其他

可能根据邮件重量、邮程及是
否加急进行调整。

对公客户

5.1 SWIFT电报费

5.2 快递费 对公客户 可能根据邮件重量、邮程及是
否加急进行调整。

5.3 邮费（挂号信）

每三个月有效期0.15%，最低三个月为一
个计价期；每一计价期内最低40美元或
等值。涉及高风险地区进口信用证基于非
高风险地区开立费上浮1%

对公客户

(a) 增加信用证金额 按 金 额 增 加 部 分 ， 每 三 个 月 有 效 期
0.15%，最低三个月为一个计价期；每一
计价期内最低40美元或等值

期效有月个三每，分部长延期效有按期效有证用信长延)b(
0.15%，最低三个月为一个计价期；每一
计价期内最低40美元或等值.
(若申请延长之效期已涵盖在原开证收费
计价期限内，按最低收费40美元或等值
收取。)

值等或元美04消取括包,改修他其)c(

(a) 处理进口单据
此项进口单据处理费也适用于保函及备用信用证项下
需要处理的索偿单据及付款手续 （包含国际及国内业
务）

单据金额的0.125%，进口信用证单据处
理费最低40美元或等值。涉及高风险地
区进口单据处理费1%；保函及备用信用
证单据处理费最低150美元或等值。

浮下上况情际实据根可，%521.0月每证用信款付期延/证用信期远兑承)b(
动，最高不超过每月0.25%；不足一个月
按一个月计，最低40美元或等值

）取收人益受向（值等或元美06笔每费续手点符不证用信)c(
%521.0费续手单退)d(

币民人元001或元美51费知通预证用信)a(
币民人元002或元美03费知通证用信)b(
币民人元031或元美02费知通消取/改修证用信)c(

根据开证行不同逐笔报价；
最高不超过每年5%，按信用证有效期加
远期付款期限（如适用）计算，最低三个
月为一个计价期；每一计价期内最低40
美元或等值

对公客户

据单描扫/真传供提户客为行我户客公对值等或元美52低最，单每%52.0-%521.0
预审服务

0.125%-0.25% 每单，最低25美元或等
值。涉及高风险地区出口单据议付1% 每
单。

对公客户 不包含通过代理行办理款项收
付时，代理行可能加收的费用
。

值等或元美04）款条何任改修需无（证用信让转额全)a(证用信让转8.1
等或元美04低最，%521.0的额金让转所款条改修时让转或证用信让转分部)b(

值
的额金加增所取收，的额金加增额金证用信让转已加增)c(

0.125%，
最低40美元或等值；

(d) 修改已转让信用证其他条款 （不包括上述(c)项）
或取消已转让信用证

40美元或等值

过期后的最初3个月统一15美元或等值，
以后每个月15美元或等值

对公客户

对公客户

户客公对币民人元561者或元美52笔每

际实视，算计期证保和额金证保的加增按期效有/期证保长延或额金加增)a(
承担的风险而定，最高不超过每年5%；
保证期不足三个月，按三个月计，三个月
以上按实际月数计算；最低50美元或等
值

值等或元美06消取或改修他其)b(

值等或元美04书背单运空/保担运船立开)a(
(b) 60天后未退还的船运担保 每个月0.125%，不足一个月按一个月

计；
最低40美元或等值

收项款理办行理代过通含包不户客公对值等或元美52低最，%521.0
付时，代理行可能加收的费用

该费用对小微企业豁免

。

%50.0的额金面票费续手兑承票汇兑承行银)a(
元02.0币民人份每费本工票汇兑承行银)b(
元82.0币民人份每费本工票汇兑承业商)c(

(d) 银行承兑汇票风险敞口费
(承担客户的信用敞口风险)

对公客户

对公客户

1.1 进口信用证开立 (包括背对背信用证、前对背信用证)

.1 信用证

1.2 进口信用证修改/取消

1.4 出口信用证通知

不包含通过代理行办理款项收
付时，代理行可能加收的费用。

1.3 进口信用证单据处理

对公客户

4.1 商业汇票 对公客户

3. 跟单托收/光票托收

4. 商业汇票及赊账

1.7 出口单据议付

2.1 开立保函/备用信用证
(此项费用也适用于保函及备用信用证转让业务）

1.9 逾期进出口单据处理费

1.5 出口信用证保兑 

对公客户

对公客户

2. 保函/备用信用证

2.4 船运担保书/空运单背书

2.3 修改/取消保函/备用信用证

对公客户

1.6 出口单据预审费

2.2 保函/备用信用证通知
（此项费用也适用于保函及备用信用证的预通知、修改及取消的通知）

3.1 进出口跟单托收或光票托收 

备注：       

1. 所载的收费标准适用于星展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所有分（支）行，任何分支机构不得自行制定和调整服务项目以及服务价格。   
2. 按市场调节价制定的服务价格根据《商业银行服务价格管理办法》和《星展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企业及机构银行业务服务价格管理办法》制定   
3. 若以非计价货币支付费用，则所付货币金额应与计价货币金额等值，按本行确定的汇率换算，并按本行确定的币种和账户收取。
4. 本行可不时酌情按法律法规和/或有关当局的指令和/或市场变化修改上述费率表所载之收费、服务及条款和条件。
5. 所载的针对小微企业收费优惠措施自本费率表生效日起执行，优惠措施终止日期（如有）我行将提前公示。
6. 涉及证券服务具体价格依据服务内容以及参考市场因素，通过与客户协商决定。
7. 自2019年10月1日起，簿记在星展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的以上收费业务由星展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名义开具发票。其他分行仍由分行名义开具发票。 
8. 此费率表自2020年12月18日更新。       

按保证金额和保证期计算，视实际承担的
风险而定，每年0.15%-5%；保证期不足
三个月，按三个月计，三个月以上按实际
月数计算；最低500美元或等值

按承兑汇票风险敞口金额计算，费率视银
行实际承担的风险而定，每张银票实际风
险敞口金额的0.1%-5%

每笔10元人民币
每次查询人民币20元

每个证书人民币220元/年

每个人民币80元



备注：       

1. 所载的收费标准适用于星展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所有分（支）行，任何分支机构不得自行制定和调整服务项目以及服务价格。   
2. 按市场调节价制定的服务价格根据《商业银行服务价格管理办法》和《星展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企业及机构银行业务服务价格管理办法》制定   
3. 若以非计价货币支付费用，则所付货币金额应与计价货币金额等值，按本行确定的汇率换算，并按本行确定的币种和账户收取。
4. 本行可不时酌情按法律法规和/或有关当局的指令和/或市场变化修改上述费率表所载之收费、服务及条款和条件。
5. 所载的针对小微企业收费优惠措施自本费率表生效日起执行，优惠措施终止日期（如有）我行将提前公示。
6. 涉及证券服务具体价格依据服务内容以及参考市场因素，通过与客户协商决定。
7. 自2019年10月1日起，簿记在星展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的以上收费业务由星展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名义开具发票。其他分行仍由分行名义开具发票。 
8. 此费率表自2021年3月29日更新。 

2.2

不包括海外代理行可能加收的费用（如有）
对于手续费由他行汇款人承担的外币汇入汇款 (OUR) ，
收费价格为15美元或等值外币

适用于美元/欧元/澳元/加拿大元/瑞士法郎/新西兰元汇
款并且代理行费用由申请人承担的情况。若该预收部分
不足以支付海外代理费用，不足部分将根据海外代理行
的通知再行收取。其他币种或者其他情况根据代理行实
际收费收取。

采用电子方式扣收（商业委托扣
款方式）

采用电子方式扣收 (协议支付渠
道扣收)

按每笔扣收金额的百分比计算，信
用卡最高不超过1%，借记卡最高不
超过0.5%。

此收费项目自2021年3月29日起公示，2021年6月29日
生效

2.9 常行付款指令---
以固定的期限对账户进
行某种有规律的付款操
作的指示

设置更改或取消服务免费对公客户

对公客户

对公客户

每个常行指令500元

500元/常行指令/月

20元/次

设置费（一次性）

维护费

常行指令执行费



备注：       

1. 所载的收费标准适用于星展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所有分（支）行，任何分支机构不得自行制定和调整服务项目以及服务价格。   
2. 按市场调节价制定的服务价格根据《商业银行服务价格管理办法》和《星展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企业及机构银行业务服务价格管理办法》制定   
3. 若以非计价货币支付费用，则所付货币金额应与计价货币金额等值，按本行确定的汇率换算，并按本行确定的币种和账户收取。
4. 本行可不时酌情按法律法规和/或有关当局的指令和/或市场变化修改上述费率表所载之收费、服务及条款和条件。
5. 所载的针对小微企业收费优惠措施自本费率表生效日起执行，优惠措施终止日期（如有）我行将提前公示。
6. 涉及证券服务具体价格依据服务内容以及参考市场因素，通过与客户协商决定。
7. 自2019年10月1日起，簿记在星展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的以上收费业务由星展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名义开具发票。其他分行仍由分行名义开具发票。 
8. 此费率表自2021年3月29日更新。  

文件传输模式：包含相关加密软件、文件传输软件费
用及实施支持。
实时接口模式：包含所有实时接口模块以及客制化需求。

上述实施费用仅为使用一种模式时。客户可选择同
时使用以上两种模式或一种模式加另一种模式部分
内容。另一种模式所涉及的实施费用另行计算，最
高不超过该模式单独实施所涉及费用。

文件传输模式：仅包含实施支持。
实时接口模式：包含信息类实时查询模块以及汇款模
块和贸易相关业务模块。

上述实施费用仅为使用一种模式时。客户可选择同时
使用以上两种模式或一种模式加另一种模式部分内容
。另一种模式所涉及的实施费用另行计算，最高不超
过该模式单独实施所涉及费用。

5.2 现金归集和现金池
服务---银行接受客户
委托，按照客户要求设
置资金划转条件，并自
动实现流动资金划转需
求,达到资金集中管理。

5.3 境外放款服务 - 境
内企业(放款人)将资金
借贷给境外企业。根据
放款人申请，提供账户
、资金结算和管理服务

包含跨境资金结算服务。收取此项服务费的，免收本
表第2.6或7.1项的付款费用。

每 次 放 款 最 低 收 费 人 民 币
2500元（或等值），最高不
超过境外放款金额的0.5%/年
（展期的，按展期后累计放款
期限计费）

放款人

此费用同时适用文件传输模式和实时接口模式。
如该客户同时使用两种接口模式，则需收取两套费用。

此费用适用实时接口模式信息类查询模块。

维护费

实时接口模式的信息类查询费

24,000元/每年/每个客户

0.5元/条

对公客户

对公客户



备注：       

1. 所载的收费标准适用于星展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所有分（支）行，任何分支机构不得自行制定和调整服务项目以及服务价格。   
2. 按市场调节价制定的服务价格根据《商业银行服务价格管理办法》和《星展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企业及机构银行业务服务价格管理办法》制定   
3. 若以非计价货币支付费用，则所付货币金额应与计价货币金额等值，按本行确定的汇率换算，并按本行确定的币种和账户收取。
4. 本行可不时酌情按法律法规和/或有关当局的指令和/或市场变化修改上述费率表所载之收费、服务及条款和条件。
5. 所载的针对小微企业收费优惠措施自本费率表生效日起执行，优惠措施终止日期（如有）我行将提前公示。
6. 涉及证券服务具体价格依据服务内容以及参考市场因素，通过与客户协商决定。
7. 自2019年10月1日起，簿记在星展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的以上收费业务由星展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名义开具发票。其他分行仍由分行名义开具发票。 
8. 此费率表自2021年3月29日更新。

~

~

其中，贷款证明业务和资信证明业务，对小微企业免费

9.7 集中收付、轧差净额
结算 设置费用（一次性）

业务手续/维护费用

人民币1000元或等值/个，或
者一次性收取人民币30,000元
或等值/协议

按集中收付或轧差净额结算中
所含的各成员企业的原始收付
款交易每笔收取人民币50元或
等值，或者每月一次性收取人
民币5000元或等值/协议

对公客户

对公客户 (该费用
对小微企业豁免)



备注：       
1. 所载的收费标准适用于星展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所有分（支）行，任何分支机构不得自行制定和调整服务项目以及服务价格。   
2. 按市场调节价制定的服务价格根据《商业银行服务价格管理办法》和《星展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企业及机构银行业务服务价格管理办法》制定   
3. 若以非计价货币支付费用，则所付货币金额应与计价货币金额等值，按本行确定的汇率换算，并按本行确定的币种和账户收取。
4. 本行可不时酌情按法律法规和/或有关当局的指令和/或市场变化修改上述费率表所载之收费、服务及条款和条件。
5. 所载的针对小微企业收费优惠措施自本费率表生效日起执行，优惠措施终止日期（如有）我行将提前公示。
6. 涉及证券服务具体价格依据服务内容以及参考市场因素，通过与客户协商决定。
7. 自2019年10月1日起，簿记在星展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的以上收费业务由星展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名义开具发票。其他分行仍由分行名义开具发票。 
8. 此费率表自2020年6月24日更新。

4.2 债券结算代理佣金 提供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券交易资金
结算服务

按照不超过所代理结算债券面值
总额的0.1‰收取。具体收费根据
服务内容与客户通过协商而定。

对公客户


